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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机构代码：026002002

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垄断案件中止调查决定书

苏工商案中字〔2018〕1 号

当事人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分

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117835785694M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

营业场所：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珍珠北路 16 号

负责人：陈杰

成立日期：1991 年 10 月 14 日

经营范围：电力销售；电力工程设计、安装、电气设备

检修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活动）

2016 年 8 月，执法人员在公用企业排除限制竞争专项执

法活动中发现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

分公司存在按用电客户上月用电量 80% 的标准收取“预付电

费”，不按标准缴纳将不能保证供电的行为，涉嫌滥用市场

支配地位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。2017 年 9 月 8 日，根据国

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，我局对当事人涉嫌滥用市场支配

地位的垄断行为立案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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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调查过程中，当事人承认其存在采取发放《催缴预结

算电费通知书》、派人登门、电话、微信通知的方法，要求

用电客户缴纳标准为上月度的用电量 80%的预付电费，同时

还承认对高压电新增客户采取《履约保函》的形式收取保证

金。当事人认识到其行为，侵害了用电企业的权益，并表示

要及时整改，希望我局能够中止调查。

2018 年 5 月 3 日，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，向我局提交了

《中止调查申请书》，承诺采取以下整改措施：

一、加强用电客户电费结算协议管理。核查全部存量用

电客户电费结算协议，对不规范、已过期客户开展重签工作。

二、定期核查清理不规范结算行为。每月对预存电费业

务不规范情况进行筛查，在业务系统中增加预存金额固定查

询和超额购电审批查询功能，方便公司及时监控。确保不出

现非客户原因导致的余额固定情况，不出现预存余额超过实

际用电需要的客户。

三、做好电费信息的主动告知。完善客户互动机制，依

托掌上电力 App、短信、网上国网、电 e 宝等渠道开展客户

交费情况和账户余额变动情况告知，定期推送电费账单，确

保客户及时掌握用电信息。积极响应客户对电费账单的疑

问，指导客户合理用电，降低用能成本。通过走访客户等形

式，宣传各类电费收费模式及特点，对存在不合理交费行为

的客户及时寄送电费账务情况告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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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优化交费模式实现互利共赢。做好企业客户线上交

费推广，拓展电子化缴费渠道，加强电子托收、企业电费网

银等电子交费渠道的应用，使客户可以方便快捷地交费，灵

活规划交费频次和金额。深化电 e 贷、电 e 盈等互联网金融

工具宣传应用，助力企业低成本融资交费和获取购电理财收

益，达到供用电双方共赢的局面。

五、组织溧水公司全面清退不规范预收电费，同时书面

告知客户重新协商签订电费结算协议，确保电费收取工作依

法依规开展；全面取消高压用电客户《履约保函》制度。

当事人表示，如果违反承诺，将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

接受处罚。

反垄断执法的目的是制止垄断，保护公平竞争，维护消

费者合法权益。考虑到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能够配合调

查，主动承认存在的问题，并对问题的危害性认识比较深刻，

同时其提出的整改措施能够消除和挽回其行为所造成的影

响，如能积极予以落实，即可达到反垄断执法的目的。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五条及《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查处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

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：

1、对本案中止调查。

2、当事人应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及 10 月 30 日，

向我局提交履行承诺情况的书面报告。

3、对当事人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，如出现违反《中



- 4 -

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及《工商工商行

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

定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，将对本案恢复调查。

4、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承诺，符合承诺效果的，

我局将依法对本案终止调查。

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2018 年 8 月 23 日


